
※創作組初賽需知 

1. 請於指定報到時間至比賽地點(景美女中活動中心大禮堂)，並攜帶學生證(或

其他有照片之證件)及報名費 200 元/人，未於指定時間報到而導致過號者，參

賽資格予以取消，主辦單位不予負責。 

2. 請將自創曲之歌詞打成一份 word 檔，於 11/29 24:00 前寄至

pmstar11th@gmail.com 

3. 請確認樂器部分是否有誤，若有誤於 11/29 24:00 前連同歌詞一同寄至信箱 

4. 本活動係屬正式比賽，請穿著較為正式之服裝或表演服裝入場，不宜穿著過

於暴露、不雅或做出任何政治立場表達、怪異粗俗標語之服飾者，主辦單位有

權拒絕之入場，當次比賽成績不予採計。 

4.. 本歌唱大賽之評分人員皆為專職音樂人士，若評分上有所疑問則以評審意見

為主，評審保留最終決選權。 

5. 評分標準：音準及節奏 10%、技巧及詮釋 15%、歌詞 25%、歌曲 25%、

編曲 20%、台風 5% 

6. 初賽限時一分半,按鈴後 10 秒仍未停止演唱者,以 10 秒為單位(不足 10 秒以

10 秒計)，每單位扣總成績 5 分 


